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教務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 目 編 號  教(務)-02-004  

項 目 名 稱  寄發期中、學期成績單作業流程  

承 辦 單 位  教務處教務行政組  

目 的 
為使學生了解當學期期中、期末修課成績結果，並讓家長清楚知道該子女在校內

的學習狀況。 

範 圍 本校各學制所有學生 

作 業 程 序 

說     明 

一、期中成績 

(一)期中成績提交截止後，確認學生成績皆完全登錄系統後，計算各學生期中

平均成績。 

(二)列印附設專科部五年制前三年學生期中成績單郵寄至家長。 

(三)計算大學部、專科部學生期中成績 1/2 以上不及格（不及格學分達 9 學分

以上）者，列印期中預警通知單郵寄至家長。  

(四)列印大學部、專科部各班學生期中成績大表，並將期中預警名單分送系科

及導師進行後續預警輔導。 

二、學期成績 

(一)學期成績提交截止後，確認系統計算各學生學期平均成績及實得學分，並

進行成績排名。 

(二)列印大學部、專科部一般生單學期 2/3、累計 1/2，及特種生累計 2/3學分

不及格名單，初步檢核是否涉及退學情形。 

(三)將初步檢核達退學標準學生，再次確認已達退學標準(體優生由體育室確

認、身障生不適用學退規定、其他特種生需累計 2/3學分不及格)。 

(四)學業低劣達退學標準學生名單陳請校長核定後，印製退學通知書，併同成

績單以回執掛號郵件寄送家長；並至系統進行學籍管理。 

(五)列印大學部、專科部學生學期成績單郵寄至家長。 

(六)計算大學部、專科部學生學期成績 1/2 學分不及格者，列印學期預警通知

單，郵寄至家長。 

(七)列印大學部、專科部各班學生學期成績大表，分送系科及導師。 

(八)計算並列印大學部、專科部學生期末成績 1/2 不及格達學期預警名單，分

送系科及導師進行後續預警輔導。 

三、將成績單分別彙整裝箱，填寫郵件交寄單，送交文書組至郵局寄發。 

四、各班期中及學期成績大表、預警名單、學退名冊歸檔保存。 

控 制 重 點 

一、大學部、專科部學生學期成績未提交任課教師名單是否送系科稽催。 

二、期中、學期成績大表是否送系科及導師參考。 

三、期中、期末預警名單是否送系科及導師進行後續預警輔導。 

四、大學部、專科部學生是否依身分別檢查確認已達退學標準。 

五、學生成績單是否確實寄出。因地址有誤、查無此人等原因而退回，是否另行

通知學生領取。 

六、是否進行校務行政資訊系統學籍管理、成績管理維護，且資料無誤。 

使 用 表 單 
一、成績通知單 

二、郵件交寄清單 

 



寄發期中、學期成績單作業流程圖 
(以學期成績單為例) 

教務行政組 其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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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教務處教務行政組 
作業類別(項目)：寄發期中、學期成績單作業流程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寄發期中、學期成績單作業流程 

(一)大學部、專科部學生學期成績未

提交任課教師名單是否送系科

稽催。 

      

(二)期中、學期成績大表是否送系科

及導師參考。 
      

(三)期中、期末預警名單是否送系科

及導師進行後續預警輔導。 
      

(四)大學部、專科部學生是否依身分

別檢查確認已達退學標準。 
      

(五)學生成績單是否確實寄出。因地

址有誤、查無此人等原因而退

回，是否另行通知學生領取。 

      

(六)是否進行校務行政資訊系統學

籍管理、成績管理維護，且資料

無誤。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

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中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

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

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